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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 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會計處理疑義 

Q： 

企業之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金額若非由企業本身之股票或其他權益工具價

格決定時，其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員工分紅金額係非由企業本身之股票或其他權益工具價格決定時，其

會計處理如下： 

(1)企業無裁量權（例如依盈餘8%提列）： 

員工分紅金額若係依盈餘之固定比例提列者，企業應於員工提供勞

務之會計期間依所訂定之固定百分比，估計員工分紅可能發放之金

額，並認列為費用。 

(2)企業具裁量權（例如依盈餘之2%至10%提列）： 

企業於員工提供勞務之會計期間必須依過去經驗就員工分紅可能發

放之金額為最適當之估計，並認列為費用。 

二、若員工分紅金額至次年度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後有變動（例如，次年

度股東會決議有變動），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

計變動及錯誤」中有關會計估計變動之規定，將該變動之影響認列於

次年度損益。 

三、有關董監酬勞之會計處理，應比照員工分紅之規定處理。 

 

 

 

 



 

 
2 

二、 企業以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之會計處理疑義 

Q： 

企業以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之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 企業將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以獎酬員工者，無論是否以低於買回成

本轉讓，其勞務成本之計算，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股份基

礎給付」之規定，於給與日依選擇權定價模式估計所給與權益工具

之公允價值，並認列為薪資費用。若企業規定員工需服務滿一定年

限方屬既得，則應於既得期間隨著員工勞務之提供認列該等薪資費

用。 

二、 相關釋例請見IFRSs釋例範本（上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股

份基礎給付」之釋例十七「企業以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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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辦理現金增資保留由員工認購會計處理疑義 

Q： 

一、企業辦理現金增資，依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規定保留由員工認購之股份，是

否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股份基礎給付」（以下簡稱IFRS2）之規定

認列薪資費用？如須認列，其認列時點為何及如何計算? 

二、若公司現金增資失敗或有員工認購總股份未達原保留員工認購總股份之情

況，是否應依IFRS2第23段之規定處理，既得日後不得調整原認列金額？ 

Ans： 

一、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股份基礎給付」（以下簡稱IFRS2）第11

及12段之規定，企業應參照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衡量所收取

員工勞務之公允價值。因此，企業辦理現金增資依公司法第267條第1

項規定保留由公司員工認購之股份，應衡量給與日所給與權益工具之

公允價值，若無既得期間，即屬立即既得，企業應於給與日認列薪資

費用。企業於估計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時，應考量員工認購股

份後企業對於轉讓該股份之限制，採用選擇權定價模式估計該認股權

之公允價值。 

二、若員工認購總股份未達原保留員工認購總股份，由於該認股權已既

得，故應依IFRS2第23段之規定，不得再調整原已認列之薪資費用。

若企業辦理現金增資失敗，則視為企業給與員工認股權利之股份基礎

給付交易自始不存在，原認列之薪資費用應予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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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之條款修改疑義 

Q： 

A 公司與員工簽訂之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中已明定認股價格調整公式，A 公

司普通股股份後續發生變動時（即辦理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股票分割

等），認股價格將依合約中所訂之公式自動調整，此是否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號「股份基礎給付」所述之修改合約條款或條件？  

Ans： 

一、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 號「股份基礎給付」（以下簡稱 IFRS2）第

26 及 B43 段之規定，企業可能修改權益工具給與所依據之條款及條

件而使該等認股權之公允價值增加或產生對員工有利之影響。例如，

企業可能降低所給與員工認股權之行使價格（即認股權價格重設）而

使認股權之公允價值增加，或修改既得條件（如縮短既得期間、修改

或取消績效條件）而對員工產生有利之影響。另依 IFRS2第 27段之

規定，企業應認列因修改而使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之總公允價值增加或

對員工有利之影響。 

二、 企業之股份基礎給付協議若因辦理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股

票分割等情況進行調整，致使行使價格或認購股數產生變動，除屬實

質反稀釋條款外，不論該變動是否係依合約中所訂之公式自動調整，

均應視為修改合約條款或條件，而依 IFRS2 第 26 至 29 段及第 B42

至 B44段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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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企業自非員工取得無法辨認之商品或勞務之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A公司給與公允價值為100萬元之A公司股票予社會上之弱勢團體（非員工）

以取得部分商品或勞務，並提高企業形象，其效益可能有強化客戶基礎、吸引優

秀員工等，A公司所取得可辨認之商品或勞務公允價值為50萬元，惟其餘部分無

法明確辨認。 

Q： 

A公司對於以本身股票取得無法辨認之商品或勞務時，是否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2號「股份基礎給付」？ 

Ans： 

一、企業移轉本身權益工具，所取得之對價並不限於必須為可辨認之商品

或勞務，才視為企業有取得商品或勞務。因此，於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下，企業無法明確辨認其所取得一部分或所有之商品或勞務時，亦應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號「股份基礎給付」（以下簡稱 IFRS2）之

規定。 

二、IFRS2第 13A段規定，企業所收取之可辨認對價若低於所給與權益工

具或所承擔負債之公允價值，此種情況通常顯示企業已收取（或將收

取）其他對價（即無法辨認之商品或勞務）。此時，企業應依 IFRS2

之規定衡量所收取之可辨認商品或勞務，並以股份基礎給付之公允價

值與所收取（或將收取）之可辨認商品或勞務之公允價值間之差額，

衡量所收取（或將收取）無法辨認之商品或勞務。 

三、A公司應於給與日衡量所收取無法辨認之商品或勞務，所收取無法辨

認之商品或勞務應認列為費用。惟若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係現金交割之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則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及交割日再衡量負債

之公允價值，並將公允價值之任何變動認列於當期損益直至負債交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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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東以自有持股信託孳息或自有資產轉讓員工之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公司股東將其所持有公司之股份信託並辦理「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以信

託產生之孳息（包括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轉讓予公司員工，或公司股東非透過

信託（如公司尾牙抽獎）而轉讓自有資產予員工者，應否認列為公司之費用？認

列之時點為何？ 

Q： 

股東以自有持股信託孳息或自有資產轉讓員工之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公司股東以所持有之股份信託，並以信託持股產生之孳息轉讓予員

工，由於員工係提供勞務予公司，故該等交易實質為公司取得員工提

供之勞務，其對價由股東支付。由股東轉讓權益工具或現金予員工可

視為二項交易，其一為企業取得股東所提供之權益工具或現金，其二

為企業發行權益工具或支付現金予員工並取得員工提供之勞務為對

價之交易。依「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第35段之規定，會計處

理與表達須依交易之實質及經濟事實而非僅依其法律形式。公司以發

行權益工具或支付現金作為取得員工勞務之對價者，員工提供之勞務

係於取得時成為公司之資產，該資產通常立即被耗用，故公司應將該

員工提供之勞務認列為費用。 

二、問題所述股東以自有持股信託孳息轉讓予員工，因通常無法可靠估計

所收取勞務之公允價值，故公司應參照股東轉讓予員工孳息之公允價

值衡量所收取勞務之公允價值。前述孳息（包括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

之公允價值應於給與日衡量，給與日係股東轉讓予員工之孳息金額確

定之日。若員工無須於未來特定期間提供勞務即可取得該孳息，除有

反證外，公司應推定已收取員工提供之勞務。此時，公司應於給與日

就所取得之勞務全數認列薪資費用，並認列相應之權益（資本公積）

增加。若員工完成特定期間之服務後方可取得該孳息，則公司應於所

規定之員工服務年限內認列薪資費用，並認列相應之權益（資本公積）

增加。 

三、公司之股東無論是否透過信託而將其他自有資產（非企業之權益工具）

轉讓予員工，其會計處理應依上述一、二項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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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份基礎給付之給與日判斷疑義 

問題背景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股份基礎給付」對給與日之定義為：「企業與另一

方（包括員工）同意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之日，即企業與對方（包括員工）對於該

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具有共識之日。於給與日，企業同意若約定既得條件（如有時）

達成時，賦予對方對現金、其他資產或企業權益工具之權利。若該協議須經核准

（如須經股東（會）通過），則給與日為取得核准之日」。 

Q： 

一、企業以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之給與日為何？ 

二、企業辦理現金增資保留股份予員工認購之給與日為何？ 

Ans： 

一、企業以庫藏股票轉讓與員工，其給與日須為企業轉讓庫藏股與員工之

轉讓價格及股數均已確定之日，於實務上通常為決定認股基準日之

日，若轉讓價格及股數須經核准（例如須經董事會通過），則核准日

為給與日。 

二、企業辦理現金增資保留股份予員工認購時，其給與日須為現金增資之

認購價格及股數均已確定之日，於實務上通常為決定除權基準日之

日，若認購價格及股數須經核准（例如須經董事會通過），則核准日

為給與日。此外，若交易雙方雖未決定一明確之認購價格或數量，惟

就認購價格及數量如何決定之方式已達成共識（例如交易雙方同意認

購價格係某日發行公司之股票收盤價或認購數量係依某段期間員工

銷售業績計算之公式決定），則達成共識當日即為給與日。 

三、企業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後，實務作業如有另就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含

條款及條件）通知員工之程序；或企業有進一步確認員工認購股數之

程序，使員工瞭解其得認購之數量與價格，則亦得以企業通知員工之

日或企業確認員工認購股數之日（如員工得查詢可認購股數之日）為

給與日。 

四、惟有關前揭給與日之認定，企業應於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中揭露，選

定後各期財務報表應一致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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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企業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保留供企業員工認購之會計處

理疑義 

問題背景 

企業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於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

後，會公告讓員工登記參與認股，惟此時僅屬確認認購意願，並未確定認購價格。

員工在此段期間若未表達認購意願，即表示放棄認購權利。若表達認購意願則須

預繳股款，俟認購價格決定後於繳款期間就差額多退少補。 

Q： 

一、保留供企業員工認購之股份是否須認列薪資費用？如何計算？ 

二、員工須於認購價格決定前決定是否認股，則給與日應如何判斷？ 

三、員工若於認購價格決定前即已聲明放棄認股，是否仍須認列薪資費用？ 

Ans： 

一、企業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保留供企業員工認購之股份，應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 號「股份基礎給付」（以下簡稱 IFRS2）第

11 及 12 段之規定，參照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衡量所取得勞

務之公允價值，並依 IFRS2第 14及 15段之規定認列為薪資費用。企

業應依 IFRS2第 B3 段之規定考量認購之股票之移轉限制，估計員工

認購之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減除認購價格，該差額即為所給與權益工具

之公允價值。 

二、企業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給與日應為員工認購股數及認

購價格確定當日，企業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時，員工認購

股數及認購價格須於訂價日方能確定，故給與日應為訂價日。 

三、若員工於給與日前已聲明放棄認股，則無須認列薪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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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一、依據公司法第267條第8項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下稱

募發準則）第60條之1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亦

即發行人發給員工之新股附有服務條件或績效條件等既得條件，於既得條件

達成前，其股份權利受有限制。於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時，發行人得依發行

辦法之約定收回或收買已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

並應辦理變更登記。 

二、發行人得依公司需要設計限制員工權利之範圍，並依募發準則第60條之4規

定於發行計畫中明定相關之既得期間及受限制權利（如股票轉讓、投票權、

參與股利分配權或取得配股配息後是否受限制）。 

Q：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會計處理為何？ 

Ans： 

一、企業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係以企業本身權益工具作為對價以取得員

工勞務之交易，企業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 號「股份基礎給付」

（以下簡稱 IFRS2）之規定，以給與日所給與之權益工具公允價值為

基礎，於既得期間認列薪資費用及相對之權益增加。 

二、企業應依 IFRS2之規定衡量所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公允價值。若

限制權利新股僅於既得期間有轉讓限制，該轉讓限制不應反映於公允

價值之衡量。若限制權利新股於既得後有轉讓限制，於衡量公允價值

時須將此轉讓限制納入考量。 

三、員工取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若未限制參與股利分配之權利且員工於

既得期間內離職無須返還其已取得之股利，企業應在股利宣告日對屬

於預計將於既得期間內離職員工之股利部分按公允價值認列薪資費

用。若員工於既得期間內離職須返還其已取得之股利，則企業應於收

回時，貸記原股利宣告日所借記之保留盈餘、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

積。 

四、企業若於發行辦法中規定員工須支付價款取得限制權利新股，員工若

於既得期間離職，則員工須返還股票，企業亦須退回價款，此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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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於給與日就收取之員工所支付價款，依估計離職率，對屬於預計

將於既得期間內離職員工所支付價款部分認列為負債，並對屬於預計

最終既得員工所支付價款部分認列為適當權益科目。企業若於發行辦

法中規定員工無須支付價款即可取得限制權利新股，且員工若於既得

期間離職，企業將支付價款買回該等股票，此價款可視為企業支付員

工於在職期間所提供勞務之對價，企業於給與日應依發行辦法之條款

及條件，估計該等將支付之價款並認列為負債。 

五、企業若於發行辦法中規定員工若於既得期間內死亡，其繼承人得繼承

該員工之權利，企業應於員工死亡時，按發行辦法之條款及條件，依

本問答及 IFRS2之規定處理。 

六、企業於各年度期中財務報表及年度財務報表應依 IFRS2 第 44、46 及

50段之規定，揭露有助於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之資訊，包括：（1）當

期存在之股份基礎給付協議之性質及範圍（2）當期所收取商品或勞

務之公允價值或所給與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如何決定（3）股份基礎

給付交易對企業當期損益及財務狀況之影響。企業亦應揭露係屬於限

制員工權利股本之權利及限制，包括分配股利及返還資本之限制，以

及與限制員工權利股票有關之權益科目之性質之說明。 

七、相關釋例請見 IFRSs釋例範本（上冊）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號「股

份基礎給付」之釋例十九「企業給與員工限制權利新股」。 

現    狀 

本會於 113年 10月 11日發布 IFRS 問答集「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處理疑義」，自

其發布日起，本問答集不再適用。 

 


